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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

的会议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

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全资子公司和大股东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 

因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以下简称“紫金农商银行城中支行”）签署《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紫银（城中）流借字【2019】公司第 175 号）（以下简

称“主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后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签署《借款展期协议书》（合同编号：紫银（城中）借展字【2020】公司第 289

号），紫金农商银行城中支行同意对主合同项下 1,200 万元贷款展期，展期到期

日为 2021 年 9 月 1 日，并由全资子公司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江信息”）和孙伯荣先生对该笔展期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鉴于上述展期贷款即将到期，公司计划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秦淮支行申请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990 万元，期限为

12 个月。同时远江信息和孙伯荣先生将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孙伯荣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经审查，我们认为：孙伯荣先生为公司本次申请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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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担保，能有效缓解公司还款压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孙伯

荣先生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要求提供反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

大财务风险。上述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和《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外，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已经取得全体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子公司和大股东提供担保的事项。 

 

 

独立董事：刘灿辉、邓路、赵德军 

2021 年 8 月 13 日 


